章程制定各组座谈会意见整合稿
关于序言：

1， 建议第一段将校史沿革全部写清楚，注明1952年学校的更名事项如“1952年11月改名为上海俄文抓呢看学校，面向全国同意招生”；建议加入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时间                           【国资、离退休、书记】

2， 建议将“前期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前期改为“时名为”。      【院长】

3， 第二段中，对于第一句“以民族振兴和国家崛起为不竭动力”中“崛起”一词最近才出现（是否改为发展？），是否放入其中合适？另外这句话也不同，缺少个动词。                                     【民主党派、院长】

4， 第二段的“复合型专业”认为专业没有复合型，而应该为，“率先培养复合型人才”                                             【院长、书记】
5， 第二段中，“沟通中外文明”与之后的“沟通中外文化”最好能够相统一。
【院长、民主党派、离退休、科研】
6， 第二段中的“己任”与之后的“使命”、“秉承的理念而发展的方向”等等，能否统一？                                           【国资、院长】
7，序言中的第三段要加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多体现党委领导的中国特色                                                            【书记】
8、序言中是否要加上“依据《教师法》”或者依据《宪法》？  【教辅、书记】
关于第一章

第三条：
1. 践行“……”的使命句中，应当体现“为国家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教育素质”这一取向                                           【离退休、院长】

2. 现在说的是vision，而要把人才培养当成mission               【院长】

3，加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书记】

第五条 
1. “引领和推动”的理念应是功能而非理念                       【书记】

第七条

1. 学校的“官方网址为”，建议增加“互联网”                    【书记】
关于第二章
第九条，
1.是否要提“三个核心竞争力“？                                 【院长】

2.“促进”可否改为“力行”？                              【民主党派】

3.“外事外交”事业建议改为“外交外事”事业                    【科研】

第十条 
1.“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外语特长、并能够畅达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高端国际型人才”，语义过于复杂，尤其是“外语特长”和“畅达进行快文化沟通和交流”语义重复  【民主党派、离退休、院长】

2. 学校的育人目标最好与第15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相衔接，尤其是现在的提法没有体现德育                                                【离退休】
第十一条：
1.必须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建议改为“学校科学研究紧紧围绕国家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院长】
2.学科发展是“全面发展”还是“均衡发展”要斟酌，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似乎很难做到                                            【民主党派】

3.“提高教育质量”改为“提高研究质量”                        【书记】

第十二条 
1.“专业性”作为“特色”不是太合适。        【院长、民主党派、离退休】

2.“努力构建……的体系”，是“建立体系”还是“为社会服务”？ 【民主党派】
第十三条
1. “努力培育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大学文化”宣传性过强，“海纳百川”能否改为“中外融合”                                        【院长、国资】

关于第三章

第十四条：
1. 学校由“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                           【院长】

2.“其他机构”应说明教辅单位的地位                        【教辅单位】

第十五条

1. 党委职责中：写入领导学校的“离退休工作”           【离退休、教辅】

2. 整个章程关于党建只写了一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要多写一些党建工作，要将党组织可以发展党员写进去                               【书记】

3. 党委职责第五条，根据最新的党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可以去掉。                                                     【院长】

4. 最后一款，校党委常委会“出席人员（达到或）超过全体常委的三分之二，会议方可召开”                                             【院长】

5. 党委职责中涉及理论的部分是否要写，有时效性？           【民主党派】

6. 第十五条职责的第八款的第三目，也要讨论下群众团体问题，如少数民族联谊会等等。                                             【民主党派】
7. 职责的第七款应加上妇工委                 【离退休、民主党派、书记】

第十六条  
1. 纪委一条可否删去，或者调整位置                             【院长】

第十七条

1. 校长职责中第三款：“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这一条有含糊
【书记、离退休】
第十九条

1. 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中，第三款谈到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是否要专门设条谈论其组成与职责？                                 【院长】

2. “校学术委员会由……坚持原则、热爱（学校事业）并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              

【院长】

3. 建议写明“学科学术委员会”的职责                           【院长】

4. 学术委员会是否要将专业建设作为重要职责                     【院长】

5. 学术委员会中“需包含一定数量的不担任党政职务的教师”希望尽量量化，不要“一定数量”，而且量化的数字希望不要太低            【青年教师】

6. 应写明学术委员会最高可以连任的届数                     【青年教师】
7. 如果学术委员会“最高”做不到，能否去除？如果定下来是最高，就要做到 

【离退休】

8. 职责的第三款应改为“提议相关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和组成”     【离退休】
9. 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产生方式应当明确，特别是选举方法问题       【科研】
10. 分学术委员会与教师委员的职责区别是什么？例如中文学科分委员会问题，到底该放在学院还是学科？                                   【科研】

11. 分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产生方式？学科带头人的产生问题？是否需要三分之二以上委员投票产生？                                       【科研】

12. 个别内容不宜订的太细，如果日后要调整的话，如学术委员会二十五人，将来万一增加怎么办？建议写到学术委员会自己的章程中           【国资】

第二十条

1. 建议写明设“学位分委员会”，并注明其组成与职责。            【院长】

2. 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跨度太大         【离退休、书记】

第二十一条

1. 校务委员会中能否吸收校友和社会知名人士？                   【教辅】

2. 校务委员会应明确“学生、教职员工”等参与学校管理咨询，提出建议、意见的明确做法和保障措施                                   【本科生】
3. 校务委员会职责范围要定性，是咨询，还是审议决策机构？     【离退休】

4. 若校务委员会仅仅就是咨询业务，可否改名不那么行政色彩浓厚？【民主党派】

第二十三条 
1. 第八款“保证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和女教师代表”应将“一定比例”的数量和概念具体化                                           【青年教师】
2. 职代会能否写明一些有表决权的内容？                     【民主党派】
3. 有部分教师认为教代会应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             【科研、书记】
第二十四条 
1. 学生代表应明确“正式注册有学籍”的学生                   【离退休】
2. “可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的“可”去掉                     【书记】

第二十五条

1. 第一款与第二款属于并列关系，而非从属，中间应用分号。        【院长】
第二十九条，
1.建议增加“各院系是学校的主体机构”                          【院长】

第三十一条

1. 院系党组织“支持院长行使职权”没必要说，不说不见得不支持   【书记】

2. 应说明党政联席会议谁主持                                 【离退休】

第三十二条

1. 院长产生的方法没有说，应当增加                        【院长、科研】
2. 院长的职责应当明确说，应当明确院长与总支之间的关系
【院长、离退休、书记】
3. 院里的系应当如何设置，要说                                  【院长】

4. 副院长的产生机制最好要说                                   【院长】
第三十三条

1. 确认院系的领导体制，明确说明                               【院长】

2. “三重一大”问题建议好好考虑下语病问题。                    【科研】
3. “临时召开”可否改为“随时召开”                            【书记】
4 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应当包括“（直属支部书记）”                 【院长】

第三十四条

1 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可否由院长提名，教授委员会如何产生，需要说明，是否能改成“教师委员会”，甚至包括行政人员？                    【院长】

2. 院系教授委员会的人数谁来确定？                             【书记】

第三十六条

1 研究院所能否如同学院一样单独写明？                   【院长、科研】

2 写了研究院所的义务，没有说明保障，如学校支持并保障独立科研院所完成国家及上级的任务、要求等等                                 【科研】

其他：

1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职责讲得太细，校长职责说得少了些
【院长】

2 校领导的产生没有说，建议增加                               【院长】

3 院系设立的、分立的原则要再清晰些                           【院长】

4 第三章说了管理机构和教学科研机构，“其他机构”有提到，但是没有写职责和作用等等条款                                             【教辅】
5 要写明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的权责                 【书记、青年教师】
6 建议统一战线能够单独写一条义务、角色、定位等等的条款   【民主党派】
7 三个委员会（学术、校务、学位）多久开一次会，需要明确   【民主党派】
8 工会应该单独写一条                                         【书记】
关于第四章

第三十七条

1. 学校大力开展“国际学生教育”能否明确为“来华留学生”？     【院长】

第四十一条 
1. 提到了“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否要为此单列一条说明其组成、职责？【书记】

第四十三条

1. “突出应用对策研究”中的“对策”似乎太细，可否去除？      【研究生】

第四十四条

1.“学校以国际化办学为导向”应为“依据”，另“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有无必要专门特别说明？                                        【书记、科研】

2.希望对于留学生方面的权益保护方面多加完善                【青年教师】

第四十五条 
1. “学校（利用）上海开放优势，（依托）外国语大学的特色”      【院长】

2. 校际交流合作应明确院系的任务                             【离退休】

第四十六条  
1. “学校积极发展（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促进各专业中外学生沟通交流”，此处光以此提“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内涵”显然内容还不够。     【院长】

2. “孔子学院”是否要专门提出，而且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孔子学院本身所依托的意图，而非光靠其传播，能否直接改为“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广汉语教育”                                   【院长、科研、民主党派】

3. 办学活动中，能否将“区域国别研究”这一特色写入章程文本？可以写入第46条中，明确“推动区域国别研究”                          【科研】
关于第五章

第四十七条 
1. 教职员工中“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含义过大，对教辅人员应当怎么归类，感到被忽视                                                  【教辅】

2. 建议将“教师”改为“教学研究人员”                        【国资】

第四十八条 
1. 对于教职员工，是否增加“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对应管理人员等的要求
【书记】

第五十条  
1. 第一款“适当聘用非在编人员”应该为“非事业编制人员”      【书记】

3. 第三款的“事业编制人员和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聘任还应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第四款“高质量”定义模糊，不如删去，另行订立细则规定；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聘任应“有相应资格”，例如教师资格等等，否则学校也吃亏；外籍人员也要“有资质”，                                 【民主党派】
第五十一条 

1. 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应将学生对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考评也纳入绩效考评之中                                            【本科生、研究生】

第五十二条  
1. 第二款要统一先谈国家规定，再谈校内规章制度；此外建议人事部门在章程发布后及时制定规章，或者颁布《教职工手册》，否则法无规定，学校要吃亏。 

【民主党派】

第五十四条
1. 第五款前应当增加一个动词                            【院长、科研】

2. 教师与行政人员的义务是否需要区分？                    【民主党派】

其他：
1. 可以单独谈一下辅导员，作为中国特色                        【书记】
关于第六章

第五十七条 
1. “统一高考”建议用全称                                    【书记】
2. 多余的“除”字要去掉                                    【王斌华】
第五十八条 
1. “违法、违规、违纪”所需要采取的措施“批评教育、纪律处分、行政处分”应当顺序相对应                                          【研究生】

第五十九条 
1. “修完教学计划的学分，德、智、体、（美）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因党委职责中明确写明有“美”                             【青年教师】

2. 学制是否要写明年数？                                        【书记】

第六十条 
1. 第三款能否单列，增加细节内容？                           【研究生】

第六十一条 
1. 提到学生申诉委员会，要否说明其构成？      【院长、本科生、青年教师】
第六十二条 
1. 学生可自主选择专业，容易引起歧义                       【青年教师】

2. 第四款与第五款可否调换顺序，第八条可以置后             【青年教师】

3. 第五款是否写明可“跨校辅修”？                             【书记】

4. 是否可以写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研究生】

5. 第六款应为“提出”而非“提供意见”                       【离退休】

第六十三条 
1. “珍视学校声誉”不明确，什么算作不珍视学校名誉           【本科生】
2. 第五款前建议加动词                                         【科研】

其他：
1. 对于学生参与校务管理的方式能够明确具体模式             【青年教师】

2. 学生中是否要包括成人高考学生？                             【书记】

关于第七章

有提到希望多发挥校友会及校友分会作用，统筹院系资源的提议，但对文本没提出内容。
关于第八章

第七十一条

1. “土地”应该为“土地使用权”                              【教辅】

2. “无形资产”应包括“信息化的数据资产”                    【教辅】

3. “资产”应写明包括“投资收益”                            【国资】

4. “权益”能否改为“资源”？                                【国资】
第七十二条
1. 第二款“（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学校依法采取措施。”       【院长】
2. 建议增加“组建上外资产管理公司，受委托依法管理学校资产”  【书记】

第七十三条

1. 能否增加明确“坚持公益性服务属性”以确立本校后勤服务的根本性质？
【国资】

第七十六条  
1.捐赠命名是否要写明“经校内讨论”，然后再到校长办公会？   【民主党派】
其他：
1. 能否明确经营性资产按照教育部要求进行管理？                 【国资】
2. 明确资产公司结余与上缴比例的问题                           【国资】
关于第九章

第七十八条
1.“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以及变更名称”应写明“经全校教师员工和学生讨论”                                                      【青年教师】
2. 对于院系的分立、合并也能够写明“经学院的教职员工及学生讨论”
【青年教师】

3. 院系该如何设立？有何原则？                                 【科研】

关于第十章

第七十九条  
1. 校标和校徽的问题要区分开，应为校标；其中有“三个文字元素”，阿拉伯数字不能算文字                                             【离退休】

第八十条 
1. 校名若明确为鲁迅手写，那么要迅速考虑校门上校名的江泽民手书尽快处理。  

【离退休】

第八十一条  
1. “上外蓝”是否要注册？                         【离退休、青年教师】

第八十二条  
1. 校旗应当说明长宽比例，最好有图示              【院长、离退休、科研】

第八十三条  
1. 校歌可以作为附件                                           【院长】
2. 作曲为王志晖                                             【衣永刚】
关于第十一章 
1. 章程中要明确宣示对于学校职能部门依程序制定的规定予以保护 【科研】

2. 对于下位规定应当予以执行进行明确宣示                     【科研】

建议专门增加内容及自主权内容
1. 研究生直研比例能否自主设置；

2. 研究生部分统考内容外，能否自主设置考试科目和考试形式？

3. 确定可自主授予名誉教授的权力

4. 增加图书馆作为重要科研保障单位和资料中心的有关条目和宣示。 
其他建议
1. 章程最终文本建议请法律专家、语文专家最后再通稿一遍，配合制定小组进行审读，最终做到文本内容上可以一字不改            【院长、民主党派】

2. 章程前建议加目录                                  【研究生、离退休】

3. 学校可以为将来设立博物馆预留章程条款                【教辅、离退休】

4. 校产和附中问题可否专门写条款说明？                       【离退休】

5. 通篇上下的概念要一致、“丝绸之路”、“中国声音”这样过多的修饰词不需要，要更多法律文本的词汇                     【离退休、国资、院长、书记】

6. 章程建设是一个体系，后面要跟好细则，尽快写明
【科研、院长、民主党派、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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